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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政府采购出现“高价”

刘 锋

造成政府采购中出现“高价”的原

因较复杂，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点：

一是综合评标法的过多运用，导致

最低价产品存在不中标的可能。在采购

实际工作中，采购人更多的是希望能采购

到企业信誉较高、服务较优、价格较低的

产品，而采购中心为了防止“不良供应商”

恶意报价而造成不良招标结果，更多地

采用“综合评分法”，在这种情况下，价格

并不是供应商能否中标的决定因素，在货

物项目采购中，价格分值的比重最高为

60%，最低可以仅占 30%；在服务项目采

购中，价格分值的比重最高仅为 30%，低

可以到仅占 10%。因此，政府采购中标的

产品自然就不一定是最低报价产品。

二是竞争不够充分，导致高价产品

中标存在可能。在采购实践中，存在一些

由公 开招标改为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

的情况，这主要是参与投标的企业不足

而造成的。随着政府采购制度日趋规范，

节约财政资金的宗旨和固定的“游戏规

则”让许多供应商觉得“无 利可图”，部

分供应商也就逐渐淡出政府采购市场。

而采购人在提出采购要求时，过多地强

调供应商的资质和产品配 置参数，有意

识地设 置了一些技术限制性条款，使得

可以参加投标的供应商“事实上减少”。

此外，知悉采购的供应商较少，不能形成

充分竞争。不充分竞争的结果往往导致

采购的产品在市场上并非最低价产品，甚

至如果被不法供应商利用，出现围标和

串标，出现高价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高。

三是协议供货模式的“先天 不足”，

使协议供货的产品可能出现高价。协议

供货因其方便采购人、采购效率高等优

越性，越来越受到采购人的欢迎，并逐

渐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但仅就协议供货

这种采购方式本身而言，虽然颇具优势，

却也有“先天不足”。如存在协议供货商

不按照市场行情及时更新价格的可能，

而导致政府采购的产品高于产品市场实

际售价；也存在采购人明知所采购的产

品为高价，却因为与协议供应商有某种

“猫腻”而故作“视而不见”，在实际采购

时，也不货比三家，不作二次询价，当出

现问题时，反而说是政府采购的产品价

格高，倒打一耙。同时，因为协议供货的

时间较长，产品价格波动过快，价格监

管的难度很大，而一旦后续监管不到位

又容易滋长供应商明知故犯的心态。

那么，如何避免政府采购出现“高

价”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慎用综合评标法。严格按照《 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的规定，对标准定制商品及通用服务项

目，应使用最低评标价法。即使在采取

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中，也不应一味无

原则满足采购人的要求，在技术、财务状

况、信誉等条件能达到采购人要求的情

况下，尽可能将价格分的比重定得高一

些，充分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不仅有利

于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参与投标，而且有利

于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投标，实现

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二是充分竞争。最充分的竞争才能

带来最优惠的价格和服务。针对一些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可以考虑设计

最低 限价的做法，确保 供应商的合理

利润，进而确保采购项目的质量。通过

实行最低限价，来吸引更多供应商参与

投标。对采购人在填 报采购需求时故

意提 出过高的供应商资质要求和有倾

向的采购技术参数的行为，应及时加以

制止和修正。这一方面要求采购中心具

体工作人员努力提高业务素质，熟悉产

品的技术参数标准及变化，对采购人

提 出的技术参数能够及时鉴别并予合

理修正，以防止招标文件中出现技术壁

垒；另一方面对一些存有疑问，把握不

准的参数，可以征询专家意见，或直接

委托专家来论 证。凡参与过论证的专

家，可以不再作为本次招标工作的评审

专家。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制定出更

加完善的招标文件以吸引更多供应商参

与投标。此外，尽可能实现信息公 开，

对除公 开招标、邀请招标以外的采购方

式，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公 开采购信息，

有条件的，可以作为规定确定下来，以

吸引更多供应商参与到政府采购中来。

三是加强对协议供货的管理。尽可

能缩短协议供货公 开招标期限，特别是

对计算机类、电子产品类以及其他价格

波动较快的产品尽可能做到半年一定，

或一季一定甚至更短。对协议供货产品

的价格实施严格的监控管理，要求协议

供货商必须严格 按照政府采购合同中

的规定时间和要求，及时更新并上网公

示，同时，开通网上投诉平台，发动广

大采购人共同监管产品价格，尤其是要

充分发挥广大协议供货商互相监督，确

保协议供货商严格执行协议供货价格。

对明知故犯、不 执行 协议供货价格的

供应商，相关部门要严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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